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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白炜）5月30日，

“第三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

化遗产节·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

论坛”继续在成都举行，来自世界

各地的政府官员、非物质文化遗

产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中国相关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等共计 69 人参加了论坛。与

会代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

简称“《公约》”）框架下，分享了

实践《公约》的经验，探讨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略，并达成

广泛共识，发表了《成都倡议》。

《成都倡议》指出，进入 21 世

纪，应当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 民 族 、国 家 和 整 个 人 类 的 过

去、现在和未来都具有重要的认

知价值和实践意义，认识到众多

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正

处于日益濒危的境地，尤其应认

识到采取积极行动保护非遗已

经刻不容缓。

《成都倡议》呼吁各国政府、

社会组织、学界和广大民众，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给予高度关切和重

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

使能够体现文化多样性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成为全人类的重要资源，

为人类的共同福祉发挥积极作用。

考虑到各国依据各自的社会

制度特点和文化传承方式，正在

逐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切实

有效的保护措施，并已取得了相

应的保护成果，《成都倡议》认为，

各国应在各个层面积极开展多种

形式的国际合作，分享保护经验，

相互借鉴，以加强保护能力，共同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人类

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在 2007 年和 2009 年举办的

前两届国际非遗节期间发表的

《成都宣言》、《成都共识》，得到了

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今天，在社会各界翘首期盼

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实施。

这一历经十余载岁月、凝聚众

多人心血、大大有利于赓续中华

文脉的法律，将从此为我们共同

的精神家园植入新的法制基石。

这是一部在文化领域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法律。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文化立法取得了

很大进展，相继出台了一批文化

法规和规章。但总体上看，文化

建设的法律层级还较低，体系还

很不完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出台前，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的文化领域的法律，仅有《文物

保护法》和《著作权法》。《非物质

文化遗产法》的出台，不仅大大

提升了文化立法的层次和水平，

丰富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内容，也

为文化领域的其他立法提供了有

益借鉴。它的实施，对加强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继承

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

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都有重大

而深远的影响。

这是一部凝聚了无数人心血

和智慧的法律。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立法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

上世纪 90 年代，全国人大教科文

卫委员会在对云南、四川、贵州、重

庆、广西等地的民间艺术、传统工

艺等进行调查后，向文化部提出了

研究起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

法的建议。从 2000 年 5 月云南省

出台第一部地方性保护条例，2002

年 8 月文化部向全国人大教科文

卫委员会报送第一份民族民间文

化保护法的建议稿，到 2005 年文

化部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

立法工作小组，再到 2011 年 2 月

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十余年来数易其稿，其参

与者之多、涉及面之广、工作量之

大，远远超过了同类立法。

这是一部体现我国积极履行

国际公约义务的法律。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

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

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是制定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重

要发起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

国，中国政府在充分吸收国际公约

精神的基础上，结合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实践，制定出台《非物质文

化遗产法》，不仅履行了《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赋予缔约国的重

要职责，而且彰显了我国维护人类

文化多样性的努力和决心。

它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 国 家 社 会 生 活 中 的 法 律 地

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最为重

要的意义，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

给予民众创作、民众所有、民众所

传，而一向难登大雅之堂、曾被人

们所忽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高

度的评价和崇高的地位，有利于

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

于各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

主义大家庭的和谐。

它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 护 中 各 级 政 府 的 角 色 和 责

任。《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最为重

要的内容，是将党中央关于文化

遗产保护的方针政策上升为国

家意志，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的有效经 验 上 升 为 法 律 制 度 ，

将各级政府部门保护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的 职 责 上 升 为 法 律 责

任。这一核心的立法精神为建

立 健 全 科 学 有 效 的 保 护 体 系，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

长期实施和有效运行提供了坚

实保障。

它提升了全民族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意识。《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最为重要的影响，是唤起了

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

识。在十多年的立法进程中，政

府理性的努力与民间自发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情一直在良性

互动：当政府出台各种文化保护

措施时，总能得到来自民间的呼

应；而民间自发的保护热情和冲

动，也总能得到来自政府层面的

鼓励和呵护。这种政府与民间、

学者与民众的互动发力，在有法

可依的未来仍将经久不息，并会

更有效力。

人之文明，无文象不生，无

文脉不传。无文象无体，无文脉

无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

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

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多元一

体的中华文化的一项非常重要的

基础性文化工程。自觉保护好我

们珍贵的文化遗产，守护好我们

共同的精神家园，从今天起，将不

仅仅是文脉传承的历史使命，也

是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

守护好共同的精神家园
——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实施之际

本报评论员

非遗国际论坛发表《成都倡议》

本报讯 （记者严长元）由文

化部、中国文联、中央文史馆、中央

美术学院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大好

春光——郭怡孮绘画展”5 月 31 日

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共展出

郭怡孮从艺 50 年来代表性作品

130余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国务委

员马凯，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

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中国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

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中国文联

副主席冯远等出席开幕式。

王文章说，郭怡孮先生出身

文化世家，其父郭味蕖是我国现

代著名的花鸟画大家、教育家，美

术理论家。郭怡孮自幼受家庭熏

陶，刻苦努力，深得中国花鸟画创

作精髓，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锐

意创新，别开新路，为中国花鸟画

的当代转型树立了一个标志性的

典范。他在艺术创作的同时，教

书育人，为我国美术教育事业作

出了积极贡献。郭怡孮的作品具

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鲜明的个人

风格，他将热爱生活、拥抱自然、

歌 颂 生 命 的 炽 热 情 感 投 入 到 艺

术创作中，以立足传统、锐意创

新的艺术精神，关注新题材、新

意境，大胆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表

现技法，在继承和发扬中国画传

统精粹的同时，不断探索新的绘

画语言，开创了一种繁茂丰实而

又清新灿烂、散发着欣欣向荣的

生命气息的花鸟画审美境界。此

次展览对于检阅中国当代花鸟画

创作的成就，总结和学习郭怡孮

的创作经验，激励后学，推动中国

花鸟画创作实践的发展将发挥积

极作用。

郭怡孮 1940 年出生于山东潍

坊，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

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第

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和平

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兼书画联谊

会会长。

展览将持续至 6 月 9 日。

郭怡孮绘画展在京开幕

本报讯 （记者赵凤兰）5 月

31 日，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与广东五千年传统文化有限公

司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将本着互惠互利、共谋发展的原

则向文化产业深度进军。中国文

化传媒集团董事长、中国文化报

社社长孔繁灼，中国文化传媒集

团总经理、中国文化报社总编辑

刘 承 萱 ，中 国 文 化 传 媒 集 团 副

总 经理、中国文化报社副总编辑

宋合意与广东五千年传统文化有

限公司总经理温伟文、副总经理

许志伟出席签约仪式。

孔繁灼在签约仪式上说，中国

文化报社是中央部委中首家实现整

体转企改制的文化央企。自 2009

年11月转制后，中国文化传媒集团

坚持对内搞活机制，对外加强合作，

一直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寻求多方

合作，并坚持多条腿走路。此次与

广东五千年传统文化公司的签约，

标志着集团兴办文化产业的步子又

往前迈进了一步。

刘承萱表示，栽下梧桐树，引

来金凤凰。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努

力寻求新途径、新思路，形成了以

中国文化报社为核心，面向影视

制作、动漫游戏、网络媒介、会展

活动、文化交流等文化产业领域

的多元化发展服务平台。集团广

泛的业务领域吸引了不少单位加

盟。广东五千年传统文化有限公

司与集团将本着精诚合作的原则

使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温伟文表示，作为一个地方

文化企业，能携手大型文化央企，

对自身发展是极大的推动。公司

将依托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这颗“大

树”，共同致力于文化产业发展。

广东五千年传统文化有限公

司是一家以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为

宗旨，以媒体、出版、影视、文化、

艺术等为主业的地方文化企业。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携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携手广东五千年传统文化公司手广东五千年传统文化公司

双方展开文化产业合作

纪念中国日报创刊 30 周年座谈会 5 月 31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致信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
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出席大会并讲话。

李长春在贺信中指出，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共同奋斗。希望
中国日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积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力
宣传我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
张，宣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生动展示中国人民在全面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良好精神风貌，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及时发出中
国声音，不断增强国际传播力、竞争力和影响力，努力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
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31 日电）

本报讯 （记者刘婵 驻山东

记者常会学 毛公强）为推动公共

电子阅览室建设，文化部、财政部

决定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下半

年 在 全 国 范 围 全 面 推 开 试 点 工

作，以此推动公共电子阅览室建

设计划的实施。5 月 31 日，全国文

化共享工程工作会议暨公共电子

阅览室建设试点工作现场经验交

流会议在山东青岛召开。文化部

副 部 长 杨 志 今 、山 东 省 副 省 长

黄胜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各地要进一步提

高认识，切实把试点工作抓紧抓

好。要学习、借鉴试点省市的经

验，研究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

试点工作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

组织实施，尽早推出一批标准、规

范的公共电子阅览室示范点，为

下阶段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的全

面推进打好基础。要加强与财政

部门的沟通和协调，落实地方建

设资金，为公共电子阅览室的建

设和运转提供保障，促进试点工

作的全面开展。此外，各地还要

加强管理，防止偏差。

会议指出，当前，未成年人的

上网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确保未成年人的上网安全，是公

共电子阅览室建设成败的关键。

公共电子阅览室的建设要始终坚

持公益性原则，要明确政府的监管

责任，加强对工作人员的业务培

训，建立健全管理规章，对公共电

子阅览室进行统一认定，统一挂

牌，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努力把公

共电子阅览室建设成为安全、健

康、“绿色”的公益性上网场所。

“十一五”期间，文化共享工

程在服务网络、数字资源、技术平

台、工作队伍、共建共享、服务成

效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

2010 年底，各级财政投入累计达

63亿多元，建成1个国家中心，33个

省 级 分 中 心（覆 盖 率 达 100%），

2867 个 县 级 支 中 心（覆 盖 率 达

95%），22963 个乡镇基层服务点

（覆盖率达 67%），59.7 万个村基层

服务点（覆盖率达 98%）；资源总量

达 108TB；形成了以互联网、卫星

网、有线（数字）电视网、移动通讯

网、国家电子政务外网、移动硬盘

（光盘）等多形式共用、多网络结

合的资源传输渠道，实现了电脑、

电视、手机、投影等各种终端服务

设备的综合运用；专兼职工作人

员达 68 万人；服务人次达 9.6 亿，

初步实现了优秀文化信息资源在

全国范围的共建共享，极大地推

动了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构建，为改善城乡基层文化

服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

文化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介绍，“十二五”期间，我国

将组织实施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

计划，依托文化共享工程各级中

心、乡镇、街道、社区和村基层服务

点，建设一批标准化、规范化的公

共电子阅览室，推进免费开放，丰

富数字资源供给，建立技术支撑平

台，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积极开展

面向基层群众、特别是面向未成年

人、进城务工人员的互联网上网服

务，引导和帮助广大基层群众学习

普及电脑和网络知识，享受健康、

优质的数字文化资源。到 2015 年

底，努力实现公共电子阅览室在全

国所有乡镇和街道、社区的全覆

盖。实施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

划，是文化共享工程“十二五”建设

的一项重点任务，是新形势下推进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

“十二五”期间，文化共享工程

将进一步巩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扩展服务网络，丰富数字资

源，优化技术平台，创新服务内容

与方式，全面推动共建共享，建立

长效运行机制，提高服务效益，将

文化共享工程建成资源丰富、技术

先进、传播高效、服务便捷、管理科

学的公共数字文化传播服务体系，

使各级网点成为基层群众获取网

络信息、接受培训学习、开展文化

活动的重要阵地，基本实现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基层群

众数字文化权益得到基本保障。

会议强调，要以推动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努力探索

和建立文化共享工程建设的长效

机制；要以面向基层、服务民生为

导向，努力实现文化共享工程工作

重心的转变；要以共建共享为基本

途径，努力提高文化共享工程的整

合能力；要以完善技术平台、人才

培养和考核机制为重点，努力提高

文化共享工程的管理水平。

会议由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司

长于群主持。文化部社会文化司

巡视员刘小琴介绍了公共电子阅

览室建设“十二五”时期及 2011 年

下半年的重点工作，全国文化信

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主任张彦博

介绍了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试点

督导工作情况，山东省、天津市、

安徽省、云南省和青岛市分别作

了 经 验 介 绍 。 各 省 区 市 文 化 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广局

分管厅局长、社文处长、文化共享

工程省级分中心负责人、有关专

家等近百人参加了会议。

公共电子阅览室试点建设将全面推进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

年，深入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

“三加快一加强”讲话精神，加强对

优秀少儿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

导，发挥“中国少儿歌曲创作推广计

划”项目的引领、带动作用，充分调

动广大基层少儿文化工作者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使更多广大少年儿

童喜闻乐见的优秀音乐作品得以

涌现，文化部社会文化司结合“中

国少儿歌曲创作推广计划”的开展

和实施，在2011年“六一”儿童节

到来之际，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2011年度“中国少儿歌曲创作推

广计划”优秀少儿歌曲征集工作。

一、宗旨 少儿歌曲是广大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精神食粮，抓好

少儿歌曲创作推广，是加强和改进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进素质教育

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优化未成年人

成长环境，培养和丰富他们的高尚

情趣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此次征集

活动，将进一步推动少儿歌曲创作

水平的提高，为广大未成年人提供

更多积极向上、健康优美的歌曲。

二、目标 本次征集活动计

划从2011年6月正式启动，12月

结束。计划推出适合少年儿童演

唱的、旋律优美、健康时尚的优秀少

儿歌曲30首。为发展我国少儿音乐

事业，繁荣少儿歌曲创作提供一个创

作与传播的平台。结合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90周年这一主题，在展现新

时代广大未成年人的精神风貌的基

础上，以创新与展望的形式，表达广大

基层群众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深

情厚爱。

三、组织机构

主办：中国少儿歌曲创作推广

计划办公室（文化部社会文化司）

承办：中国文化报社公共文化部

四、活动安排

此次征集活动从 2011 年 6

月1日正式启动，采取全社会广

泛征集的方式。

（一）征集作品的内容与形式

1.仅限于歌曲；必须为原创

作品，以词曲结合的形式报送。

2.形式、体裁及风格不限，

鼓励创新，提倡多样性。

3.作品应生动、亲切、易学

易唱；注重思想性、艺术性、趣味

性的统一，适宜不同年龄段少年

儿童的演唱特点和审美情趣，体

现时代精神。

（二）征集范围和创作时限

1.征集范围：社会各界。

2.创作时限：须为2010年 1

月以来创作的、已发表或未发表

的作品，但必须是没有参加过全

国同类征集活动或未在比赛中

获奖、入选的作品。

（三）报送办法

1.征集截止日期为2011 年

9 月 20 日。报送者需提供作品

完整曲谱一式两份（简谱或五线

谱均可，A4 纸打印）；有条件者，

可同时报送作品录音小样 CD 一

份。请根据歌词内容和演唱要

求标明适宜演唱的年龄段。

2.报送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东土城路 15 号中国文化报社

901室，邮编100013。来稿请在

信封上注明“2011 年度全国少

儿歌曲征集活动”字样。联系人：

刘松媛；电话：010-64294608；邮

箱：ggwhb906@163.com。网址：国

家公共文化网（www.cpcss.org）

3.此次征集活动中，作者提交

的作品及音像资料均不得侵犯任

何第三方的著作权、商标权和其他

知识产权。作者投稿参与此次征

集活动，即表示同意主办方对其报

送的所有格式的作品在公益性的

宣传、演出、推广等方面的使用权

利，但作者享有著作权和署名权。

4.本次征集活动概不退稿。

五、歌曲评选

征集活动结束后，主办方将

邀请国内音乐界资深专家组成评

审委员会对应征作品进行评选，入

选作品将由中国少儿歌曲创作推

广计划办公室向社会推广。

中国少儿歌曲创作

推广计划办公室

2011年5月30日

2011年度“中国少儿歌曲创作推广计划”优秀少儿歌曲

征 集 启 事

作为三峡湖北库区规模最大的地面文物复建工程，已有 1000 多年历史的屈原祠从此在紧邻三峡大坝的

屈原故里秭归凤凰山上重生，与三峡大坝隔江水而望，遥相辉映，成了三峡库区的一道亮丽风景。图为游客

在屈原祠的山门前留影。 新华社记者 郝同前 摄


